
 

  

１、銀行拒絕收受存款，您該怎麼辦？ 

  ＊銀行依規定應將存款利率於營業場所揭示牌告，民眾依牌告利率辦理

存款，銀行不得拒絕。此外，銀行也不得有向民眾引導或推介特定商

品等變相拒收存款的行為。 

  ＊民眾如遭銀行拒絕收受存款，請撥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銀行局申訴專線（02）8968-9696檢舉。 

２、辦理匯款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您配合了嗎？ 

  ＊為加強洗錢防制及打擊犯罪，辦理3萬元（含）以上的匯款，金融機

構會核  對匯款人的身分與匯款申請書填寫的資料是否相符。 

  ＊您可以提供印有照片且載明身分證號碼（或統一證號）的證件，例如：

國民 身分證、健保卡、護照、居留證、駕照等，以利辨識。 

  ＊如果是接受他人委託辦理匯款時，請在匯款申請書上加註代理人姓名

及身分證件號碼。 

３、新約定「電話語音」或「網路銀行」轉入帳戶的生效日，您清楚了嗎？ 

  ＊為了防杜無辜的民眾受騙，從95年10月1日貣，您到金融機構申請辦

理新約定「電話語音」或「網路銀行」轉入帳戶時，將在您申請辦理

的次一日才開始生效啟用。 

  ＊申請辦理新約定轉入帳戶後，如發現有誤或因其他需要，可以及時向

金融機構申請取消該約定帳戶或申請暫停付款。 

４、金融商品或服務所存在的風險，您確實瞭解了嗎? 

  ＊投資沒有穩賺不賠的，要有風險自行承擔的觀念，不要購買自己不暸

解風險的商品，也不要購買超過自己風險承受能力的商品。 

  ＊銀行理財業務人員應主動提供商品說明書及風險預告書，並充分說明

投資可能涉及的風險，例如：利率或匯率變動的風險、因金融機構或

交易對手業務、財務狀況變化等造成的風險、提前解約的風險等。 

  ＊銀行理財業務人員應充分說明相關費用收取方式，並提供消費者申訴

管道，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５、刷卡簽帳單不可亂丟，您知道了嗎？ 

  ＊信用卡簽帳單上有卡片相關重要資訊，不可隨便丟棄，以免個人資料

外洩，或遭歹徒不法利用。 

  ＊從96年4月1日貣，所有簽帳單將隱藏部分卡號，以保護持卡人權益。 

６、金融機構已實施雙卡差別利率，您注意到了嗎？ 

  ＊從95年7月1日貣，各發卡機構已對不同信用條件的客戶給予不同利率，

您可以在信用卡和現金卡每個月的帳單上，了解您的分級利率。 



  ＊發卡機構是以繳款紀錄、卡片使用情形及聯合徵信中心的債信紀錄、

負債情 形、與其他金融機構往來資料、對發卡機構的貢獻度、未來

的還款能力及持卡數等作為分級依據，因此，很少動用卡片或是全額

繳清的持卡人，並不表示就能適用最低利率。 

  ＊各發卡機構的差別利率會在自己的網站及銀行公會的網站上揭露，持

卡人可以選擇符合自身需求的銀行往來。 

７、「金融機構警示帳戶聯防機制」，您知道了嗎？ 

  ＊從95年11月1日貣，當民眾發現遭詐騙時，可就近到任何一家金融機

構告知行員，金融機構於確認民眾身分、匯款（轉帳）單據後，就立

即撥打警政署「165」防詐騙專線電話報案，警察將於2小時內到達金

融機構受理民眾報案，並通知受款的金融機構對匯入金額逕予圈存或

止扣，以即時阻斷被詐騙款項流出。 

  ＊受圈存或止扣的款項，於24小時內無法提領或匯款，若該24小時內，

受款的金融機構未接獲警察機關通知為警示帳戶的註記，則將解除圈

存或止扣，以免影響民眾權益及正常交易。 

８、「金融機構防範詐騙關懷提問」，您知道了嗎？ 

  ＊為預先防範詐騙，民眾到金融機構辦理匯款或約定轉帳時，行員會詢

問匯款或轉帳的對象和用途，藉由與客戶交談，了解是否受他人指使

辦理約定帳戶、是否    與匯款對象認識等。 

  ＊「金融機構防範詐騙關懷提問」的目的，在幫助與提醒客戶小心受騙，

減少金錢損失；如經金融機構判斷，客戶可能被詐騙，金融機構將主

動提醒，並加以勸阻及報警處理，希望透過行員多一份關心，少一位

民眾受詐騙。 

９、債務造成心理困擾時，您打電話了嗎？ 

  ＊因債務問題需要心理輔導的民眾，可撥打張老師基金會0800-00-6180

（樂意幫您）免付費專線，手機請撥打付費專線（02）8712-2271。 

  ＊專線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9至12時、下午2至5時、晚間6時30分

至9時30分。 

１０、「申請債務協商成功後毀諾」的影響， 您明白了嗎？ 

  ＊債務協商完成後，請依每期應繳款日如期依協商繳款，如果未於10個

工作天的寬限期內繳款時，即視為毀諾；最大債權銀行將立即報送聯

合徵信中心為毀諾註記，並書面通知客戶。 

  ＊對於所有債權，銀行將恢復原催收作業及程序，客戶將不能再申請債

務協商，而必須向個別銀行洽商。 

（轉載自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資料） 

 


